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精选15篇)
项目策划需要制定详细和具体的工作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和优化。【案例6】某项目组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后，
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整改方案，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安监总厅安健函〔〕11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近年来，夏季高温天气导致的劳动者中暑甚至死亡事件时有
发生，目前全国各地即将进入高温酷暑季节，为切实做好防
暑降温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高温中暑事件，保障劳动者安
全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

防暑降温工作季节性强，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提前谋划，在
高温天气来临前对本地区防暑降温工作作出周密安排，明确
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抓好组织实施。要加大对防暑降
温工作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微
信等各种宣传手段，普及防暑降温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增
强广大劳动者和社会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明确责任主体，强化措施落实

用人单位是防暑降温工作责任主体，要认真贯彻《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安监总安健〔〕89号)，落实好防暑降温各
项措施。

(一)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合理
安排调整劳动者高温天气工作时间。

1.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
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
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

(二)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

1.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组织高温作业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应当调整
作业岗位。

2.加强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3.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劳动者出现中暑症状
时，应当立即采取救治措施，病情严重者，应当及时送医疗
卫生机构治疗。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
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要为劳动者申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4.为从事高温作业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
得以发放钱物替代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防暑降温饮料
和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5.依照有关规定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三、加强监督执法，查处违规行为

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易发生高温中暑事件行业领域和
单位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用人单位认真落实防暑降温措施;
督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建筑工地、露天作业场所和高
温作业岗位的防暑降温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行为，各级安全监管部
门要依法依规进行查处，责令用人单位认真整改，并加强对
整改情况的'跟踪检查，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6月6日

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二

各区(县)建设交通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近日，本市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睛热，且午后多雷阵雨。
目前又正值夏季施工高峰，为确保施工现场一线工作人员人
身安全和健康，做好建筑工地的防暑降温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应高度重视高温天气对建筑施工的
安全生产影响，把防暑降温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落实防暑降温责任制，
认真做好各项防范工作，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工人中暑和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施工单位要认真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各
项规章制度的落实，积极开展自查自纠工作，重点做好防中
暑、防触电、防食物中毒、防火灾工作;监理企业要加强安全
检查，督促施工单位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各建设、施工、监理企业要针对夏季高温特点，结合工作实
际，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保障在高温天气下正常施工和作业
人员的安全健康。

(一)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各单位要密切关注有关高温天气的
气象预报，严格实行“抓两头、歇中间”的避高温措施，适
当调整夏季高温作业劳动和休息制度，减轻劳动强度，严格
控制室外作业时间，避免高温时段作业，确保劳动者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二)认真落实建筑施工现场设施管理规定，确保施工人员宿
舍、食堂、厕所、淋浴间等临时设施符合标准要求和满足防
暑降温工作需要。

(三)落实相关防暑降温措施，做好施工现场作业人员的饮水、
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防疫、防中毒等工作，并为施工人员
提供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凉茶和常用防暑药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放高温津贴，确保现场施工作业人员的
人身健康和安全。同时加强对夏季易发疾病的监控，现场作
业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中毒时，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
门报告。

各单位应根据夏季施工特点，制订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应急处
置预案。做好气象部门发布高温预警后的响应工作，及时发
布相关预警信息，落实各项预防措施;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做
好各类突发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值班和信息报
告制度，确保通讯畅通，发生安全事故，要按有关规定及时
上报，妥善处置。

各市、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针对夏季施工作业人员易
疲劳、易中暑、易发生事故的特点，结合下半年安全生产工
作重点，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对施工现场防暑降温措施
进行督促检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三

淄博公路管理局省道238线高青收费站切实做好夏季防暑降温
工作。一是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力度，每周定期对站内、外设
施进行排查，定期对收费岗亭、办公楼及员工宿舍的用电设
备进行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确保发电系统、
收费系统、检测设备、灭火器材等设备完好。二是针对夏季
雨水多，容易出现短时暴雨、大风等天气，制定了切实可行
的防汛应急预案，确保恶劣天气下工作秩序良好，道路畅通。
三是搞好站区环境卫生，做好后勤保障，为使员工生活舒心、
健康快乐，安排食堂每天供应绿豆汤等清凉饮料，同时，加
强食堂管理，防止蚊虫滋生，保证蔬菜肉类新鲜。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四

当前，我市天气持续高温，气象部门已接连发布高温橙色预
警信号，当前正值建筑施工高峰期，尤其南水北调安置工程
施工也到了关键时期，各施工、监理单位要进一步做好建筑
工地防暑降温工作，适当调整夏季高温施工作业和休息时间，
减轻劳动强度，避免高温时段作业，及时为施工人员提供清
凉饮料和常用防暑药品，切实确保一线施工人员安全健康。

焦作市建设委员会

20**年6月26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五

经理部各部门、作业队：

目前，该项目施工地区正逐渐进入高温酷暑期，又正值夏季
施工高峰。为做好高温酷暑期间防暑降温工作，确保施工现
场一线施工人员人身安全和健康，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
生，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



切实加强对防暑降温工作的组织

领导

。要完善、落实高温期间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应急预案，
落实防范措施，安排好高温酷暑期间安全生产值班和调度工
作。要对重点现场和重点部位加强检查，采取切实有效的防
暑降温措施，防止因高温天气引发的工人中暑和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要按规定及时上报并
做好妥善处理。
采取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加强对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
落实每一位工人的`防暑降温物品。妥善安排高温期间施工生
产工作，各施工单位要根据生产的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工作
班次和工作时间，可以适当提早上午的工作时间和推迟下午
的工作时间，尽量避开中午高温作业时间。气温超过38摄氏
度时，禁止上午11：00至下午2：30作业，确保职工休息。如
需加班加点的工地，必须配备管理人员跟班作业，施工现场
必须配备防暑设施，备有中暑急救药品。

各施工作业队要进一步改善作业区、生活区的通风和降温条
件，确保作业人员有一个安全、凉爽的劳动环境，防止因为
高温作业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对不宜从事高温作业的职工，
要适当调整作业岗位。此外还要加强食堂、宿舍等场所的消
毒工作，确保施工人员宿舍、食堂、厕所、淋浴间等临时设
施符合标准要求和满足防暑降温工作需要。要切实做好施工
现场的卫生防疫工作，加强对饮用水、食品的卫生管理，严
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避免食品变质引发中毒事件；加强对
夏季易发疾病的监控，现场作业人员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
中毒时，应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和具体措施，组织有关人员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为保证饮用水安全卫生，饮用水桶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并定
期进行清洗。现场要分区放置医疗保健箱，应备足防中暑和



防中毒的各类药品，保证职工生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各部门、作业队要切实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杜绝因高温
炎热造成的安全事故，为零事故的工作目标打下坚实的安全
基础。

xxx

20xx

年7月10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六

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施工、监理企业:

目前，我市已进入高温酷暑天气，又正值夏季施工高峰，为
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做好我市建筑工地的防暑
降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早准备、早安
排，切实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落实高温期
间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和落实防暑降温计划和实施措施，
加强监督检查。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加强安全
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开展群众性防暑降温工作。

二、各施工企业要高度重视施工现场的防暑降温工作，采取
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高温时
段作业，确保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台风、强雷雨等灾害
性天气发生时，一律停止现场作业。

三、各在建工地要加强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为在高温条件
下坚持施工的`一线作业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和防暑药品，



要保证现场茶水充足供应，发生中暑，要及时组织救治。由
于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生火灾事故，各在建工地务必做好防火
工作，配备足量的消防器材，加强现场监护，严防发生重大
火灾事故。对“双抢”后返回的民工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并做好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培训。

四、各在建工地要做好文明施工，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认真执行《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切实改善施工
现场的作业、生活环境，严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避免发生
集体中毒事故。门卫要加强值班登记，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施
工现场，卫生保洁员佩带袖章,现场管理人员挂牌上岗。

五、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紧急情况下的预警工
作，及时发布有关预警信息，落实各项预防措施。要认真落
实值班工作的各项制度，严格岗位责任制，确保信息渠道畅
通，发生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应按规定及时上报，不得延误。

xx委员会

20xx年6月26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七

各县(市)区建设局、建筑系统有关单位、各施工企业：

目前我市已进入夏季高温时节，为切实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确保一线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防暑降温工作，切
实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坚持以人为本，对建设行业防暑降温
工作再部署、再落实。要会同有关部门对施工现场和露天作
业防暑降温工作进行检查，加强对职工的宣传教育，提高自
我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防止因高温中暑和高温作业引发各



类事故;督促企业切实采取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防止安全生
产事故发生。

各公司、项目部、监理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明确
工作职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制定应急预案，落实防范
措施，加强对重点现场和重点部位的监督检查;对检查发现防
暑降温工作不重视、措施不落实的，要立即督促整改，整改
不力的，责令停工;对工作不落实、不到位而引发伤亡事故的，
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符合要求的个人防护用品和防暑降温药品等措施，确保劳动
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格执行高温停工或限时作业的相
关规定，当所在地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发布
的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时，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施工企业要合理调
整工人作息时间，避开高温时段(11：00-15：00)在室外露天
和高处作业，要按照要求抓好防暑降温工作，防止工人因疲
倦乏力、劳累过度等导致伤亡事故发生。

1、各用人单位要加强防暑降温知识宣传，通过板报、班前活
动、技术交底等，对作业人员进行防暑降温急救等基本知识
的宣传、教育和训练。项目部要配备具有急救经验或经过急
救培训的人员。

2、施工期间围挡喷淋装置持续开启抑尘降温，有条件的工地
现场应搭设凉棚，作业场所应分区多点设置饮水处，保证不
间断供应干净卫生的饮用水，防止作业人员脱水、中暑，同
时要落实工人防暑降温物品和药品。

3、要加强对现场作业工人宿舍、食堂、厕所、淋浴间等临时
设施的检查和管理;加强对油漆、氧气瓶、乙炔瓶等易燃易爆
物品存放管理，专人负责制度，加强巡查检查，防止露天高
温暴晒;落实电焊等明火作业的.防火措施，加大对电气线路
及用电设备的安全管理，防止因电气线路和设备老化短路引



发火灾事故。

4、保证工人宿舍隔热通风透气，并配备空调、电风扇等必要
的降温设施，达不到规定标准的要责令整改。要加强对饮用
水、食品的卫生管理，严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防止食物中
毒。

5、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应协调配合，合理安排施工进度，
避免盲目抢工、赶工作业，并安排专人负责，做好施工现场
安全生产有关协调工作，同时，督促项目部落实好各项防暑
降温工作。

6、各工地要加强管理，对基坑及废弃水坑做好围挡，设立必
要的警示标志，防止学生进入工地发生溺水事故。

编制调度

方案

和应急预案，实行科学调度，及时处理好突发事故，切实做
好供水设施保护和供水故障的抢修工作，千方百计确保居民
生活用水和重点单位用水。

xxx

20xx

年7月10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八

各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杨凌示范区人事劳
动局、财政局，西咸新区管委会办公室，韩城市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局、财政局，省直各单位，中央驻陕单位：

为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工作，保证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
身体健康，确保生产经营活动有序进行，经省政府同意，决
定对夏季防暑降温费和高温津贴标准进行调整，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执行范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岗工作
人员。

(二)发放标准：从事室外作业人员每人每天15元，其他人员
每人每天10元。

(三)发放时间：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其中陕北地区执行
时间为6月15日至8月15日。

(四)经费开支渠道：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防暑降温费
按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在部门预算中列支;企业的.防暑降
温费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五)调整后的防暑降温费标准从20xx年6月15日起执行。

(一)发放条件：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
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
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二)发放标准：每人每天25元。

(三)发放时间：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

(四)高温津贴由劳动者所在单位负担，纳入工资总额，不包
括在最低工资标准范围内。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期间停止工
作、缩短工作时间降低或扣除劳动者工资。



(五)调整后的高温津贴标准从20xx年7月1日起执行。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职工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夏季防暑
降温费和高温津贴支付以及被诊断为职业性中暑职工工伤保
险待遇落实等情况，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通知人：

日期：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九

同志们：

最近我市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为了确保职工盛夏时期生命安
全与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不仅仅是《劳动法》、《安全生产法》
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工会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的重要资料，是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工会劳动
保护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各级工会组织应积极配合有关部门
及企业行政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发挥“群防群治”的作用，
加大对事故隐患的监督检查与治理，防止发生职工中暑伤亡
事故。

各乡镇、系统工会，要根据本乡镇、本系统的实际，制定切
实可行的防暑降温工作方案，明确暑期防暑降xxx温的工作目
标、任务，职责到人，狠抓落实。要结合“安全生产月”及
福州市政府开展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深入基层厂矿开展宣
传、检查、走访和慰问活动。大力宣传国家有关防暑降温和
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
单位，露天施工、高空作业、高温作业单位，危险品储运企
业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单位以及往年发生过职工中暑事故的单



位等重点企业、重点场所、重点部位的监督检查；督促和帮
忙他们完善暑期安全职责制，制定应急预案，落实防范和防
暑保健措施；督促他们采取有力措施，调整作业时间、改善
作业条件、减轻劳动强度，并加大防暑降温经费的投入和物
品发放力度，确保职工安全度夏。要关心职工生活，督促和
帮忙企业大力改善职工生活条件，确保职工宿舍、食堂、厕
所、淋浴间等设施贴合和满足防暑降温和劳动保护工作需要。
要积极组织慰问活动，让生产一线职工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
以及工会组织的关心、关怀。

检查走访要认真细致、讲求实效。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防暑降温经费预算和落实情景：二是露天和高温工作场
所通风、隔热、降温措施制定和落实情景以及这些场所工作
人员的作业时间安排情景；三是暑期劳保用品配置、配备情
景；四是防暑药品发放情景和清凉用品供应情景；五是开展
防暑降温知识宣传教育情景；六是高温天气的预警机制及相
应的xxx应急预案建立和急救演练情景；七是夏季易发疾病监
控机制、预防传染病和食物中毒应急预案建立情景；八是组
织职工体检情景；九是基层单位工会劳动保护检查委员会、
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在防暑降温工作中履行职责、发挥
作用情景。

各乡镇、系统和基层工会，要加强与基层工会的工作联系，
坚持信息畅通。要及时总结、推广企业在防暑降温上创新性
举措。发生中暑、中毒等事故时，要及时报告同级政府和上
级工会组织，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不得延报、谎报、
瞒报。

通知人：

日期：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十

同志们：

20xx年夏季高温天气即将来临。为了切实做好夏季劳动保护
和防暑降温工作，有效防止、杜绝职工中暑和各类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确保职工安全度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各级工会要充分认识夏季劳动保护和防暑降温工作的重要性，
按照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认真贯彻“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的方针，切实加强领导，做到思想到位、组织到
位、措施到位，把夏季劳动保护、防暑降温工作落实到每个
企业、每个班组、每个高温作业岗位和每个职工。

(一)严格执行高温条件下对劳动禁忌的标准。日最高气温达
到40℃以上，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
以上，40℃以下时，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
小时，并在12时到15时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
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
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
加班。要加强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不得安排怀
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作业及室内温度
在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二)严格执行高温津贴发放的标准和条件。劳动者从事高温
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或者在35℃以上的高温天气作业的，应
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不得以发放钱
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扣除
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三)督促企业行政积极改善高温岗位的环境。在高温强热辐
射作业、高温高气湿作业、夏季露天作业岗位配备必要的降



温设施，通过隔热、散热、通风、喷淋等方法降低环境温度，
同时给高温岗位职工提供合格、足量的清凉饮料及必需的防
暑降温药品。要督促企业行政做好职工医疗保健工作，对患
有高温禁忌症的职工及时调整工作岗位;要积极开展高温慰问
工作，组织工会干部深入高温作业一线开展形式多样的“为
职工送清凉送健康”等活动，把对职工的关爱落实到具体行
动中。

各级工会要积极督促单位行政贯彻执行国家最新《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和省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依法对用人单位
的高温作业、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措施实行监督。在发现用人
单位违法行为时，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督促用人单位及时
改正，对拒不改正的，工会应当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并
对处理结果进行监督，切实发挥工会群众监督作用。要充分
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检查网络的优势，结合夏季安全生产
劳动保护工作的要求，深入基层积极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高温、高空、露天施工、危险品储运等危害因素较
多的作业场所，及时发现事故和职业危害隐患并采取有效措
施排除，确保职工的安全和健康。要根据《武汉市工会参与
职业病防治工作模式实施方案》的要求，在高温来临之前主
动与企业行政开展集体协商，积极推行《劳动安全卫生专项
集体合同》和《职业卫生专项集体合同》的签订，从源头上
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对食品卫生管理的监督检查，防
止食物中毒和肠道传染病的`发生;要结合“安康杯”竞赛，
广泛发动职工立足岗位，开展群众性的劳动保护活动，形成
劳动保护工作全员关注、全员参与，没有死角和盲点的有利
局面。

各级工会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阵地和载体，开展形式多样的
防暑降温和安全卫生知识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引导职工牢固
树立“以遵章守纪为荣、以违章违纪为耻”的理念，不断强
化安全生产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要重点加强对农民工
的安全教育培训和管理，因地制宜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
件，切实维护好农民工的健康权益。



各区、各单位工会要按照以上要求，积极参与到夏季劳动保
护和防暑降温工作之中去，此项工作的落实执行情况，请于9
月30日前书面报市总工会经济和劳动保护部。

通知人：

日期：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十一

公司各部门、分支机构、项目部：

夏季是施工高峰期，公司夏季防暑降温及安全生产工作日趋
严峻，各单位领导须引起高度重视，为了真正体现“关爱民
工，关注安全”的精神，公司对加强夏季防暑降温工作及确
保夏季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几点要求：

1、项目部要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生产和作息时间，通
过“紧两头、歇中间”等措施避免高温天气露天室外作业。

2、项目部要利用宣传栏、黑板报、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广泛
宣传，加强员工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员工的自我保护能力；
加强暑期到项目部探亲人员的教育与管理，严禁家属和非施
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

3、项目部要加强防范，密切关注员工身体状况，尤其是现场
作业人员。要求广大员工如发现有员工中暑，应及时送项目
部医务室或附近医院就治。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
持久性高血压、肺结核、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
不适合在高温天气露天作业的人员，应调离露天作业岗位。

4、项目部要加强对员工宿舍的管理，宿舍要有良好的通风条
件，要保持宿舍清洁卫生，必须安装足够数量的风扇，保障
职工有良好的休息条件。要为员工提供安全的用电设备，严



禁在宿舍内乱拉乱接电线。

5、项目部有工地食堂的，食堂餐厅必须配备足够数量的风扇，
保证员工有一个舒适的就餐环境；食堂要有卫生许可证，炊
事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工地食堂须有满足生热隔离分藏条件
的冰箱和放熟食的.封闭间，熟食间要有防蝇措施；严格执行
食品留样待检制度，同时做好留样记录，安排专人进行监督
和管理，责任到人。严禁有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三无”
产品和过期变质食品饮料流入，以确保施工人员的身体和饮
食安全。食堂要不间断的为员工免费供应盐开水、盐茶水、
绿豆汤、陈醋、苦瓜等常用的防暑降温食品。

6、项目部要切实做好生活区及施工现场的卫生防疫工作。要
加强对生活区生活垃圾的管理，生活垃圾必须入桶加盖，每
天及时清运，严禁露天堆放；厕所必须有专人每天负责清扫，
有完善的防蝇、灭蝇措施；要加强对各类肠道传染病的预防，
切断不洁食品流通环节；加强食品和饮用水的卫生管理，严
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避免食品变质引发中毒事件。

7、项目部必须免费为员工提供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的药物与
食品，重点保证茶水亭的开水供应。项目部必须储备藿香正
气水、十滴水、凉茶、仁丹、风油精等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且数量要充足。

8、各分支机构、项目部应及时关注天气变化，督促所属项目
部做好防台、防汛、防暑的各种措施及应急预案，做到有备
无患。要加强对易燃易爆、高温作业岗位，以及高空、露天
施工作业场所的安全检查，必须为露天作业员工提供手套等
安全防护用品，确保夏季安全生产。天热人乏，要调整好司
乘人员的作息时间，严防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要为司
乘人员提供一些防暑降温的食品及药品。

9、各分支机构、项目部领导及相关部门在对项目部进行夏季
慰问的同时，要加强对项目部防暑降温、安全生产等工作的



督促、检查及整改，切实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及安全生产工作，
要重实际效果，不要重形式，要确保每个一线员工都能得到
高温关怀。

10、要加强对项目部经营行为的监管检查，严查严处宿舍风
扇费用要员工负担，食堂伙食质次价高，开水供应不及时等
的行为。

为了做好今年的防暑降温工作，公司领导将参加公司组织的
防暑降温慰问工作。公司要求做好夏季防暑降温、安全生产、
高温关怀工作，要提高到诚信经营、负社会责任道德层面来
加强认识，要提高到中天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贯彻执
行，一定要做到实处，做出成效。

通知人：

日期：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十二

用人单位是防暑降温工作责任主体，要认真贯彻《防暑降温
措施管理办法》(安监总安健〔2012〕89号)，落实好防暑降
温各项措施。

（一）合理安排作业时间。要根据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合
理安排调整劳动者高温天气工作时间。

1.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
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
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



3.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
取换班轮休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室
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二）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

1.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组织高温作业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
检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枢神经系
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应当调整
作业岗位。

2.加强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劳动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3.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劳动者出现中暑症状
时，应当立即采取救治措施，病情严重者，应当及时送医疗
卫生机构治疗。劳动者因高温作业或者高温天气作业引起中
暑，经诊断为职业病的，要为劳动者申请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4.为从事高温作业劳动者提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
得以发放钱物替代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防暑降温饮料
和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5.依照有关规定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十三

各有关部门、各街道、区科技工业区管委会、各有关用人单
位:

我区即将进入高温酷暑季节，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法》、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
于做好2017年夏季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函
〔2017〕98号)、《杭州安委办关于做好2017年夏季防暑降温



工作的通知》(杭安委办〔2017〕14号)等法律法规与文件精
神，切实做好今年高温天气的防暑降温工作，有效预防和控
制中暑事件的发生，保障劳动者安全健康。现就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对防暑降温工作的组织领导

防暑降温工作直接关系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
我区一些企业因夏季高温天气导致中暑事件时有发生，给劳
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损害。各有关部门、街道
和区科技工业区管委会要充分认识夏季高温中暑对劳动者身
体健康的危害，切实把防暑降温工作作为当前一段时间的重
要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明确工作任务，
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有关行业和用人单位扎实做好夏季防暑
降温工作。

二、强化用人单位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各有关单位要加大对防暑降温工作的宣传力度，强化用人单
位防暑降温主体责任意识。凡工作场所存在高温作业和夏季
露天作业的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安监总安健〔〕89
号)的有关规定，特别要落实好以下保障措施：

一是要在高温天气来临之前，组织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进行
职业健康检查，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中
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
者，应当及时调整作业岗位。

二是要在高温作业场所增添必要的通风或降温设备，为劳动
者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用品和防暑降温所需的清凉饮料及保
健用品，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

三是要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合理安排或调整劳



动者夏季高温天气工作时间。1.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
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2.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
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
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连续作业时间不得超过国家规定，且
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3.日最高气
温达到35℃以上、37℃以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
等方式，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室外露天
作业劳动者加班。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35℃以
上的高温天气从事露天作业及温度在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
业。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者高温中暑事件的发生。

四是要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并组织演习，根据从事高温作
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数量及作业条件等情况，配备应
急救援人员和足量的急救药品。同时，要对劳动者进行高温
防护和中暑急救宣传教育，增强劳动者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
能力。

三、突出重点，强化监管执法

各街道、区科技工业区管委会要结合夏季高温特点，加强对
建筑工地、地铁施工、露天作业场所和高温作业岗位等重点
行业领域和重点岗位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用人单位是否认
真贯彻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是否建立健全
防暑降温工作制度，是否组织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是
否配备通风或降温设备以改善作业条件，是否合理安排或调
整高温作息时间，是否制定高温中暑应急预案等情况。对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危害劳动者身体健康的行为，要依法进行
查处。区安委办将对各街道、区科技工业区管委会和重点行
业防暑降温工作情况进行抽查。

请各有关部门、街道和区科技工业区管委会将本年防暑降温
工作总结及监管情况，于2017年9月10日前报送拱墅区安全生
产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金莉莉，联系电话:85255028。



杭州市拱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十四

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施工、监理企业：

目前，我市已进入高温酷暑天气，又正值夏季施工高峰，为
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做好我市建筑工地的防暑
降温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早准备、早安
排，切实加强防暑降温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落实高温期
间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和落实防暑降温计划和实施措施，
加强监督检查。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宣传形式，加强安全
教育，普及安全知识，开展群众性防暑降温工作。

二、各施工企业要高度重视施工现场的防暑降温工作，采取
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避免高温时
段作业，确保职工的人身安全和健康。台风、强雷雨等灾害
性天气发生时，一律停止现场作业。

三、各在建工地要加强防暑降温知识的宣传，为在高温条件
下坚持施工的一线作业人员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和防暑药品，
要保证现场茶水充足供应，发生中暑，要及时组织救治。由
于夏季高温天气易发生火灾事故，各在建工地务必做好防火
工作，配备足量的消防器材，加强现场监护，严防发生重大
火灾事故。对“双抢”后返回的民工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并做好上岗前的安全教育培训。

四、各在建工地要做好文明施工，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
认真执行《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切实改善施工
现场的作业、生活环境，严格执行食品卫生制度，避免发生



集体中毒事故。门卫要加强值班登记，禁止闲杂人员进入施
工现场，卫生保洁员佩带袖章,现场管理人员挂牌上岗。

五、各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做好紧急情况下的预警工
作，及时发布有关预警信息，落实各项预防措施。要认真落
实值班工作的各项制度，严格岗位责任制，确保信息渠道畅
通，发生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应按规定及时上报，不得延误。

防暑降温工作方案篇十五

各县(区)总工会,功能区工会工委,市产业工会、市属系统工
会工委，有关基层工会：

目前，我市已进入高温酷暑季节。为贯彻落实全总、省总关
于做好

2017

年夏季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要求，预防高温中暑和生产
安全事故的发生，切实维护职工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权益，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提早安排部署，采取有效措施，推动防暑降温工作落实到
企业、落实到班组、落实到职工。要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
协调联动，在工作部署、信息通报、专项整治和检查巡查等
方面形成合力，统筹推进本地区、本单位的防暑降温工作。
络作用，深入高温作业、露天作业、高空作业、危险品储运
等重点场所，开展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并督促
整改。基层和企业工会要结合夏季安全生产和防暑降温工作
的特点，督促用人单位合理安排和调整作业时间，积极改善
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为职工

提供

必要的休息场所，组织高温作业职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按规



定发放高温津贴，

提供

必要的.个人防护用品和防暑降温所需的清凉饮料及药品;通
过职代会、集体协商等制度，促进企业落实国家相关法规标
准，引导职工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 健康检查、法律咨询、
知识培训等服务。依托工会职工服务中心、站点，推进“安
康驿站”、“爱心驿站”等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为户
外作业职工

提供

避暑休息场所，确保广大职工平安度夏。 络、手机等媒体，
积极宣传防暑降温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普及高温防护、
中暑急救等职业卫生知识，帮助职工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自
救互救能力，营造关爱高温天气作业职工安全健康的良好氛
围。

请各县(区)总工会、功能区工会工委、市产业工会和市属系
统工会工委将夏季劳动保护和防暑降温工作情况，于9月1日
前报送市总工会经济保护部。

联系人：邵xx，联系电话：

2xxxxx

3，邮箱：2xxxxxxxxx8@。

xxx

20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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